人文与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研究生拟录取考生

名单公示
     根据《2016年天津市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》以及我校201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管理办法要求，现对2016级人文与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进行公示。

      任何单位（部门）和个人如果对录取结果有疑义可以在公示期内向受理部门进行反映，对公示期间反映的问题，有关部门将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。匿名且没有反映实质问题的将不作调查。

监督举报电话： 022-83955016 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022-83955181 天津工业大学纪委监察处

       地址： 天津工业大学行政中心115

公示期： 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4月7日

人文与法学院

2016年3月26日

2016级人文与法学院法律硕士拟录取名单
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
	序号
	姓名
	初试成绩
	复试成绩
	总成绩

	1
	李欣蔚
	329
	80.45 
	71.66

	2
	杨琳
	315
	81.30 
	70.32

	3
	陈吉伟
	334
	77.80 
	71.2

	4
	奚梦
	320
	81.65 
	71.06

	5
	刘泽一
	319
	75.45 
	68.46


法律硕士（法学）
	序号
	姓名
	初试成绩
	复试成绩
	总成绩

	1
	李艺璇
	330
	76.65 
	70.26

	2
	刘辰
	322
	84.00 
	72.24

	3
	靳梓誉
	322
	83.00 
	71.84

	4
	门亮
	316
	81.95 
	70.7

	5
	刘童童
	316
	83.60 
	71.36

	6
	阿米热.阿里木

（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）
	253
	80.85 
	62.7

	7
	李潇潇
	325
	83.80 
	72.52


